

保证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和无拖欠工程款承诺书
玉林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站：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通知》（桂劳社发[2009]50号），我们悉知建设单位缴纳的工资保证金用于解决因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导致建筑业企业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若出现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而导致建筑业企业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形时，可从其存入的工资保证金中先行划支；已先予支取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建设单位或建筑业企业，必须在接到先予支取通知之日起30天内，向指定的银行交存已先予支取使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数额的2倍工资保证金。

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后可提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申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退还申请，由劳动保障、建设行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办理。经查实没有农民工工资拖欠行为的，将工资保证金和利息一并退还。

我单位                      工程准备开工建设，现作出以下承诺：（一）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按工程进度或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
（二）一旦出现拖欠工程款导致建筑业企业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时，可由贵站从我单位交存的工资保证金中先予列支。
（三）自行承担因拖欠工程款导致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而造成工期延误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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